薛城区农业农村局
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生物灾害突发事件的危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制定本预案。
1.2工作原则
1.2.1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根据突发事件的发生区域和危害程度，按照属地化的原则，进行分级管理，实行区乡两级预警和应急处理。
1.2.2预防为主，防控结合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完善预测、预警、报告信息网络，做到提早发现、快速响应，采取科学手段高效处置突发事件。
1.3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重大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入侵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1.4概念和适用范围
本预案所提出的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是指农业外来生物入侵突发事件，具体指对生态系统、栖境、物种、人类健康带来威胁的任何非本地的植物，这些植物离开其原生地，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传播到另一个环境，能在当地的自然或人为生态系统中定居、自行繁殖和扩散，最终明显影响当地生态环境，损害当地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健康等。
本预案适用于全区行政区域内突发性的外来有害植物入侵突发事件。
1.5突发事件分级
根据外来植物入侵发生量、疫情传播速度、造成农业生产损失及社会、生态危害程度等，将突发事件由高到低划分为三个等级：
Ⅰ级：外来入侵植物疫情造成10000亩以上连片或跨地区农作物减产、绝收或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的。
Ⅱ级：外来入侵植物疫情造成5000亩以上连片农作物减产、绝收或经济损失达500万元以上，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的。
Ⅲ级：外来入侵植物疫情造成1000亩以上连片农作物减产、绝收或经济损失达50万元以上，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的。
1.6突发事件处理权限
1.6.1 Ⅰ级外来入侵植物突发事件由农业部有关部门负责处理。
1.6.2 Ⅱ级外来入侵植物突发事件由省农业厅有关部门负责处理。
1.6.3 Ⅲ级外来入侵植物突发事件由市农业农村局有关部门负责处理。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负责向区政府及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时上报突发事件发生情况。
2组织机构及职责任务
2.1指挥机构及职责任务
区农业农村局成立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农业农村局局长任组长，负责组织制定有关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方针政策、全区性行动方案及有关规定；协调有关部门及乡镇的联系和行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综合室，具体负责与各部门信息沟通、组织协调、业务指导、监督检查、信息收集等；拟订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预警与处理的有关文件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宣传、培训；完成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日常工作。
2.2应急处置专家组及其职责任务
抽调相关单位农业方面的专家组成区级应急处置专家组，作为区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预警与应急处理工作的技术咨询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对突发事件预警等级进行评估、提出启动、变更和终止应急预案建议；负责突发事件处理的技术指导；对突发事件的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建设提供技术咨询。
3预防和预警机制
3.1信息收集
在区农业生物灾害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建立信息收集机制，重点收集国(境)外主要外来入侵植物疫情发生情况、植物物种引进情况、口岸截获有害植物情况等相关信息，为突发事件预警预报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撑。
3.2监测报告
建立农业外来入侵植物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信息网络，督促各镇街开展例行监测，定期汇总、分析、评估监测信息，对突发事件的发生进行预测，及时向区政府和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提出有效应对措施。
3.3预警预报
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技术咨询委员会对预警报告做出分析判定后，报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变更或终止应急响应。
3.4宣传与演练
深入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明白纸等载体开展农业生物灾害宣传教育，普及预防知识，提升公众防控意识，做到群防群控、早防早治。按照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实战演练，提高防范处置能力
4应急响应
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建立区、市、省三级报告制度，突发事件发生后，区农业农村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在24小时内向区政府和市农业农村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报告突发事件发生时间、地点、事故类型、危害程度、采取的控制和处理措施及建议等。
4.1 Ⅰ级响应
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后，区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时向区政府和市级应急指挥部报告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处理情况，并由市、省应急指挥部上报到农业部应急指挥部，在农业部工作组和专家组的指导下，开展应急处理工作。
4.2 Ⅱ级响应
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后，区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时向区政府和市级应急指挥部报告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处理情况，并由市应急指挥部上报到省应急指挥部，在省工作组和专家组的指导下，开展应急处理工作。
4.3 Ⅲ级响应
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后，区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时向区政府和市级应急指挥部报告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处理情况，市应急突发事件处置领导小组组织技术专家根据上报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并发布突发事件Ⅲ级预警后，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理工作。
5后期处置
5.1灾后重建和生产自救
对由于突发事件造成农业减产、绝收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制订计划，尽快组织灾后重建和生产自救，降低灾害损失。
5.2突发事件调查报告
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发生后，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取证。处理完毕后向上一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提交调查报告。
6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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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薛城区农业农村局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徐腾利
副组长：曹伟、冯峰
成  员：侯钦远、殷宪亮、殷延岭、郭登峰、时银玖
